
附件

下车镇和一村房地一体确权登记发证公告（第十七批）

序号
权利人

名称
权利类型

不动产坐

落

不动产单

元号

宗地

面积

建筑

面积
用途 备注

1 黄汉佑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下车镇和

一村上南村

小组

44162411510

2JC05057F00

010001

148.7

5

296.5

5

农村

宅基

地

2 黄思聪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下车镇和

一村下南村

小组

44162411510

2JC05169F00

010001

121.6

1

121.6

1

农村

宅基

地

3 黄梅娣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下车镇和

一村屋场村

小组

44162411510

2JC05238F00

010001

107.5

7

188.9

4

农村

宅基

地

4 黄汉泉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下车镇和

一村围二村

小组

44162411510

2JC05239F00

010001

73.15
146.3

0

农村

宅基

地

5 徐彐明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下车镇和

一村新屋村

小组

44162411510

2JC05637F00

010001

119.1

3

296.2

6

农村

宅基

地

6 朱奇明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下车镇和

一村朱屋村

小组

44162411510

2JC05246F00

010001

82.99
212.0

7

农村

宅基

地

7 黄祖平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下车镇和

一村上古村

小组

44162411510

2JC05090F00

010001

111.9

1

279.7

0

农村

宅基

地

8 黄达宏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下车镇和

一村上古村

小组

44162411510

2JC05083F00

010001

95.15
242.5

2

农村

宅基

地

9 李新珍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下车镇和

一村李屋村

小组

44162411510

2JC05016F00

010001

94.96
207.5

3

农村

宅基

地

10 黄胜财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下车镇和

一村上南村

小组

44162411510

2JC05060F00

010001

116.6

2

298.9

1

农村

宅基

地



11 徐森平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下车镇和

一村新屋村

小组

44162411510

2JC05150F00

010001

86.58
209.7

7

农村

宅基

地

12 黄金东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下车镇和

一村围二村

小组

44162411510

2JC05255F00

010001

98.63 98.63

农村

宅基

地

13 黄扬新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下车镇和

一村上万村

小组

44162411510

2JC05577F00

010001

85.70
208.6

4

农村

宅基

地

14 黄永福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下车镇和

一村上南村

小组

44162411510

2JC05022F00

010001

102.0

5

263.8

9

农村

宅基

地

15 黄志平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下车镇和

一村上南村

小组

44162411510

2JC05021F00

010001

121.3

0

246.3

2

农村

宅基

地

16 黄日芳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下车镇和

一村下万村

小组

44162411510

2JC05116F00

010001

105.6

0

252.2

6

农村

宅基

地

17 黄永青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下车镇和

一村上南村

小组

44162411510

2JC05019F00

010001

120.2

3

350.0

0

农村

宅基

地

超出批

准建筑

面积

95.24 平

方米

18 黄海锋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下车镇和

一村上古村

小组

44162411510

2JC05075F00

010001

91.20
216.3

2

农村

宅基

地

19 黄志家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下车镇和

一村上古村

小组

44162411510

2JC05076F00

010001

65.27
123.9

6

农村

宅基

地

20 黄祥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下车镇和

一村屋场村

小组

44162411510

2JC05228F00

010001

95.40
237.7

9

农村

宅基

地

21 吴超明

宅基地使用

权/房屋所

有权

河源市和平

县下车镇和

一村上古村

小组

44162411510

2JC05069F00

010001

150.0

0

350.0

0

农村

宅基

地

超出批

准宗地

面积

6.42 平

方米,超

出批准



建筑面

积 50.84

平方米


